三十七、大学生来绍参加人才交流活动补贴
1.补贴对象与标准
对受邀参加应聘求职、短期实习（不超过1个月）等人才交流活动的高校在校生，给予200—1500元交通补贴，并按每人每天150元标准安排食宿。交通补贴具体标准为：对全国高校在校生，按照学校所在地，给予浙江省内（绍兴市外）每人次200元、华东地区（浙江省外）每人次800元、华东以外地区每人次1500元标准的给予交通补贴。
按“谁邀请、谁兑现”原则，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。
2.受理部门
市、区（县、市）人力社保局，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
3.办理程序
（1）活动实施前，用人单位（或组织单位）将拟受邀大学生的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和《大学生来绍参加人才交流活动补贴申请汇总表》，提交属地人力社保局（或滨海新城）。
（2）市、区（县、市）人力社保局（或滨海新城）根据申请情况，确定邀请对象、活动时间，确定是否安排食宿。
（3）市、区（县、市）人力社保局（或滨海新城）在活动中核准身份证、学生证或在校生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，活动结束后将补贴拨付至大学生银行账户。
4.申请材料
（1）《大学生来绍参加人才交流活动补贴申请汇总表》;
（2）被邀请大学生身份证（参加活动时审核）；
（3）被邀请大学生的学生证或在校生证明（参加活动时审核）。
5.办理时限
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。
6.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市人力社保局，85224983；越城区（高新区、袍江开发区）人力社保局，88317037；柯桥区人力社保局，81182217、85708118；上虞区人力社保局，82878371；诸暨市人力社保局，87211808；嵊州市人力社保局，83275290；新昌县人力社保局，86023080、86029987；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，89180327。








附件：
大学生来绍参加人才交流活动补贴申请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就读高校
	学校所在地
	学历
	专业
	意向（实习）岗位
	起止时间
	补贴
金额
	开户银行
	银行账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由单位盖章上报并附电子版（系统提交免于盖章）。

